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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文明永恒魅力 赓续中华历史文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文物古迹保护成就斐然

本报记者 肖维波 续红明

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

关键一年。

75年斗转星移，75年沧海桑田。

我国文物事业发展与时俱进，文物古

迹保护成就斐然，在全国文物普查、

文物保护单位制度、世界遗产申报和

保护等工作中，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

果，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

文物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

贵资源，文物资源调查是国情国力调

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定保护管理

政策的前提。1956年，国务院首次提

出文物普查和建立“文物保护单位”

的要求；随后开展普查，公布文物保

护单位名单，成为中国文物保护单位

制度的第一次实践。通过3次文物普

查，登记全国不可移动文物76.67万

处。国务院公布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国保”单位累计达5058处。

现有省保单位2万余处，市县级文保

单位11万余处。全面掌握我国现存

不可移动文物的基本情况及其保存

环境，为构建科学有效的文化遗产保

护体系提供依据。随着时代发展，具

有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管理制度臻

于完善，为保护不可移动文物发挥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第九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和第四次全

国文物普查工作正在有序高效推进。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

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

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

我国现已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达到

59项，保持领先优势。对于同时具备

文明古国和全球性大国双重身份的

中国，文化遗产正在中外文明交流互

鉴中发挥新的重要作用。统筹安排世

界文化遗产申报管理和保护利用，提

炼展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

髓，有助于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

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增强中华文明传

播力影响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物系统保护

全面加强。文物资源管理和文物古迹

保护工作迈上新的历史时期。坚持保

护第一、传承优先理念，文物保护单

位制度实践更加有力，文物普查、石

窟寺专项调查等文物家底更加清晰，

各级各类文物资源保护管理制度不

断完善。长城、大运河、石窟寺、丝绸

之路、廊桥、革命文物、传统村落等

一大批文物古迹保护持续推进。文物

古迹保护技术更加精细化科技化，抢

救性保护、预防性保护、研究性保

护、功能性保护系统推进。世界遗产

申报管理能力建设极大加强。文物防

灾减灾和应急管理体系加快构建，城

乡建设中破坏文物的行为得到坚决

纠正，文物安全形势持续向好，“应

保尽保”理念渐入人心。文物保护纳

入国土空间规划打开不可移动文物

空间管制新局面，文物整体性系统性

保护大格局正在加速形成。

强基固本，守正创新。新时代新

征程，以文物资源为核心的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体系，将为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提供坚实支撑。

遍布中华大地的文化遗存，承载着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赓续不绝的基因和血脉，蕴
藏着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卓越智慧和共同
记忆。文物普查是文物事业发展的基础性工
作，是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是国家文化安全
的重要保障。

1956年2月，第一次全国考古工作会议
在北京召开，建议制定文物普查保护管理办
法；4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在农业生产建
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首次提出进行全国
范围内的文物普查。

随后，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在全国范围
内展开,共调查 1126个市县，登记不可移动
文物 36231处。在普查基础上，1961年国务
院颁布《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建立文
物保护单位制度，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这次普查因客观条件限制，仅覆
盖 24 个省，但普查成果为新中国文物事业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从 1981 年开始，
普查覆盖面积比第一次普查明显增大，基本

实现了对全国文物资源的总体掌握，有力促
进了文物法制建设，1982年11月，《中华人
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公布实施，为文物提
供了重要法律保障。在普查基础上，国务院
核定公布了第二批至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各地也公布了多批次省级、市县级
文物保护单位。通过普查，文博机构队伍得
到加强，文物档案建立完善，文物保护管理
水平得到提升。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于 2007 年 4 月启
动，历时近 5 年，于 2011 年 12 月圆满完
成。调查登记各类不可移动文物 766722
处，包括新发现文物 536001 处，复查文物
230721处，进一步夯实了文物基础工作，基
本廓清了全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状况，充分展
示了中国作为历史文明古国的丰厚文化积淀。

2023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第四次
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决定于2023年11月
起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本次普查范围
是我国境内地上、地下、水下的不可移动文
物，对已认定、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复

查，同时调查、认定、登记新发现的不可移
动文物。普查主要内容包括普查对象名称、
空间位置、保护级别、文物类别、年代、权
属、使用情况、保存状况等。总体目标是建
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建立全国
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建立文物资源
资产动态管理机制。

文物是人类历史和文明的重要载体，也
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全国文物

普查对守护和传承历史文化有着重要的意
义。每一次文物普查，都丰富了文物内涵，
扩展了文物保护对象，完善了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体系，促进了文物事业跨越式发展。

目前，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已全面实
施。各地层层递进、积极部署，探索工作方
法、建立协作机制，多措并举高质高效推进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已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

全国文物普查——
摸清文物资源家底，守护历史文化遗产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
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
文明资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华文
明的优秀代表和重要标识，也是不可移动文
物的最高保护级别。目前，全国已被核定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 5058 处。这些

“国保”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
典型载体和实物见证，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提供了丰厚滋养和精神元素。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制度是结合我国
实际国情摸索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文物保护方
式。1961年，国务院颁布《文物保护管理暂
行条例》，对文物保护的范围、机构、标志
说明、记录档案、修缮，以及使用文物的不
改变原状原则、文物安全和出口限制等做了
规定，初步确立了中国特色文物保护的基本
制度。国家核定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180处，其中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
筑物 33处、石窟寺 14处、古建筑及历史纪
念建筑物 77处、石刻及其他 11处、古遗址
26处、古墓葬 19处。首次对“文物保护单
位”的内容进行了界定，标志着我国对不可
移动文物所实行的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得以
确立。

1982年，国务院核定公布第二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62 处。其中，革命遗址及
革命纪念建筑物10处、石窟寺5处、古建筑
及历史纪念建筑物 28处、石刻及其他 2处、
古遗址 10 处、古墓葬 7 处。与第一批“国
保”公布相隔 21 年，此后“国保”认定和
公布的速度明显加快，总量迅速扩充。

1988年，国务院核定公布第三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258处。其中，革命遗址及
革命纪念建筑物 41处、石窟寺 11处、古建
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111处、石刻及其他17
处、古遗址49处、古墓葬29处。

1996年，国务院核定公布第四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250处。包括古遗址 56处、
古墓葬22处、古建筑110处、石窟寺及石刻
10 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50
处、其他2处，并将12处归入到已公布的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如河北省张家口市
宣化区明代镇朔楼归入清远楼；上海市黄浦

区清代沉香阁归入豫园等。
第四批“国保”的分类标准则适度调

整，将“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纳入
至“近现代重要史迹”之中，同时增加“近
现代代表性建筑”，合并称为“近现代重要
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石窟寺及石刻”合并
为一类，“其他”单独分为一类，形成了延
续至今的分类体系。

2001年，国务院核定公布第五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521 处。其中，古遗址 145
处、古墓葬50处、古建筑248处、石窟寺及
石刻 32 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41处、其他5处，以及与现有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合并项目 23 处，如内蒙古自治区
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宋至元黑城遗址归入居延
遗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1921 年嘉兴南
湖中共“一大”会址归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会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1926 年张謇墓归入南通博物苑等；并将
2002年 11月 22日、2003年 3月 2日和 4月 3
日增补的里耶古城遗址、阿尔寨石窟、焦裕
禄烈士墓纳入第五批统计。

2006年，国务院核定公布第六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1081 处。包括古遗址 220
处、古墓葬77处、古建筑513处、石窟寺及
石刻 63 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207处、其他 1处。同时，与现有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合并的项目 106处，如黑龙江
省双鸭山市宝清县汉至三国青龙山城址归入
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江平原汉魏
时期遗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明朱悦燫墓
归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蜀王
陵等。

2013年，国务院核定公布第七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1943处。其中，古遗址516
处、古墓葬 186处、古建筑 795处、石窟寺
及石刻110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
筑 329处、其他 7处。同时，与现有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合并项目 47 处，如福建省
厦门市思明区清至民国鼓浪屿近代建筑群
归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鼓浪屿
近代建筑群、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 1911 年
丽则女学校旧址归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退思园等。
2019年10月7日，国务院核定公布第八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62处。包括古遗
址 167处，古墓葬 30处，古建筑 280处，石
窟寺及石刻 39 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
性建筑 234 处，其他 12 处，另有 50 处项目
与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并。这次比
较突出的是工业遗产、农业遗产、水利遗
产、军事遗产，还包括一些反映近代以来教
育、交通成就的代表性建筑，如北京站、天
津北站都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八批“国保”单位公布后，我国
“国保”单位总量达到 5058处。包括古遗址
1194 处，古墓葬 418 处，古建筑 2160 处，
石窟寺及石刻 307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952处，其他 27处。“国保”单位
较多的省份是山西、河南、河北、浙江和
陕西。

2024年，第九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申报遴选工作启动，将进一步推进文物资源
管理，推进不可移动文物空间利用专项规划
体系建设。 （下转4版）

“国保”核定——
完善分类体系，确立中国特色文物保护的基本制度

第一至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类别构成图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保”分布图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状况

龙门石窟奉先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北京故宫


